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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扶贫偏好的三级农产品供应链决策及协调

周艳菊1†, 郑 铎1, 叶 欣2

(1. 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 410083；2. 长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长沙 410002)

摘 要: 考虑消费者扶贫偏好,以单个农民合作社、单个农产品加工商和单个电商平台组成的三级农产品供应链
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扶贫对于供应链总利润和各成员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电商平台和农民合作社未对加
工商进行激励时,加工商不会主动参与扶贫,且当农产品产量处于较高水平时,企业参与扶贫才可能增加利润,并
存在一个最佳扶贫水平使利润最大.最后,通过设计“农民保证金+电商平台补贴”的两部制契约,使供应链实现
帕累托改进,为现实中企业在扶贫同时提高自身利润的合作机制设置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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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making and contract coordination of three-level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with consumer poverty alleviation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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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consumer’s preferen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hree-level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consisting of single farmer cooperatives, single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ors and single
e-commerce platforms. It is found by the study that when the e-commerce platform and cooperative don’t encourage the
processor, the processor would not participat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when the yield is at a high level, it is possible
for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ir profit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re is an optimum lev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maximize profits. Finally, through the design of a two-part contract of "farmer security deposit +
e-commerce platform subsidy", processors are stimulat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so that the supply
chain can achieve Pareto improvement.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actual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 mechanisms for enterprises to help farmers increase their profits while improving their own profits.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three-level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consumer’s preferen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two-party contract；e-commerce platform

0 引 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且人均GDP有
飞跃式增长,但东西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仍然存在,
尤其是在中西部省份地处远离一二线城市的广大乡

村地区,贫困问题十分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按照每人每
年纯收入2 300元 (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
算, 2017年农村贫困人口仍有 3 046万人之多.因此
脱贫仍然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精准扶

贫”成为对抗贫困问题的主要思路.即通过鼓励市场
主体参与扶贫开发,让市场主体在扶贫开发中扮演更
为积极的角色,为贫困地区的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产品 (如农产品、手工艺品)销售机会,激励农村
贫困人口摆脱“等、靠、要”依赖思想,积极参与到生
产、流通实践中,从而推动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群
脱贫致富.
目前,已有许多企业响应“精准扶贫”号召,对产

业扶贫模式进行了探索,将贫困人口纳入自身的供应
链中.多地龙头加工企业从贫困人口手中采用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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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带动贫困地区脱贫,并形成“龙头企业+农业合

作社”的扶贫模式;同时,许多电商企业凭借自身强大
的渠道优势和宣传优势,从平台零售角度进行电商扶
贫,例如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都设有扶贫
的板块.但是,虽然有些实践切切实实产生了扶贫效
果,但也有些企业难以坚持而成了扶贫的“一锤子买
卖”,甚至被人质疑是扶贫作秀,影响扶贫效率,也挫
伤了企业的扶贫积极性.
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国“精准扶贫”背景,以农民

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商 (即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加工企
业)和电商平台组成的三级农产品供应链为研究对
象,探索扶贫视角下的农产品契约设计问题,以期构
建基于市场的扶贫长效机制.目前,由农民合作社供
应初级农产品 (例如果蔬、肉类、奶类等),农产品加工
商进行简单加工 (例如进行简单的包装),或者深加工
(例如将新鲜果蔬加工成果汁),然后销售给电商平台,
或者在电商平台上直接开店销售给消费者,这种模式
是普遍存在的.扶贫企业会帮助贫困农民完善运输
和仓储条件,加大宣传力度,这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
且现阶段基本均由电商平台负担,但当地企业若帮助
电商平台进行扶贫则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所以,探究
不同情形下扶贫供应链中各成员的最优决策及利润

水平,并通过设计契约实现最优的扶贫水平分配以提
高各成员利润,成为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本文试图探索以下几个问题:供应链中企业参

与扶贫自身利润是否会损失？原因是什么？不同供

应链成员所付出的扶贫水平是否存在最优值？如何

通过契约设计使它们达到最优值？农产品加工商以

及电商平台在什么条件下会自愿参与扶贫？

1)农业合作社与农产品供应链.
企业在“精准扶贫”的落地实施中更倾向于与农

民合作社进行合作,相对于分散的小农户,农民合作
社吸引企业合作的优势明显,已经有学者对其作用
进行了研究. Chagwiza等[1]提出了合作社对农民收

益的提升作用. Mujawamariya等[2]、Gijselinckx等[3]

和Alho[4]指出合作社能够提供更高和更稳定的价

格. An等[5]认为农业合作社具有降低成本、提高或

稳定产量等多种作用.刘俊文[6]研究了农民合作社

作为产业链中一环的“益贫性”,揭示了农民合作社
的扶贫作用.
由于农业合作社的重要作用和存在的普遍性,有

学者将合作社纳入农产品供应链的研究框架. Jang
等[7]论证了农户加入合作社能获取更大收益. Niu
等[8]针对“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农产品供应

链,考虑农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数量变化,在不
同情形下设计了最优的交易模式.由此可见,农业合
作社对提升农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在生产实践中有
“益贫性”的优势.但是,虽然已有学者将农民合作社
纳入供应链研究框架,却鲜有文献在扶贫背景下研究
农民合作社在供应链中的决策问题.因此,本文不研
究分散农户的决策问题,而是结合现有研究并参照现
实中扶贫的做法,以农民合作社作为农产品生产的主
体,研究三级农产品供应链的决策问题.本文所考虑
的三级供应链与Niu等[8]的研究不同,是基于目前在
中国广泛存在的电商扶贫模式构建的,即“农民合作
社+农产品加工商+电商平台”的供应链形式.

2)企业社会责任与扶贫.
企业的扶贫举措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关于企业

社会责任的研究也由来已久. Davis[9]和Carroll[10]指

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自愿承担
的社会义务,包括经济、法律、慈善和道德责任等方
面. Carroll[11]的研究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进行

了补充,将商业道德、企业公民等纳入企业社会责任
的范畴.
扶贫正是企业基于其自愿而承担的社会责任,是

如今重要的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已有学者以
贫困农户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 Chen等[12]探索了

信息对于帮助农民生产的经济价值. Tang等[13]研究

了农业建议及价格需求信息对农民福利的影响,并提
出如何进行信息传递决策才能提高农民总福利. Liao
等[14-15]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组织如何通过信息

发布来影响社会福利. He等[16]关注了公共信息和私

有信息对社会福利影响的不同,为农民生产者组织提
供了管理启示.
由此可见,扶贫是企业体现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

方式,但现有研究多是从信息传递和分配角度探索社
会责任运营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为农民合作社或
政府的信息运营提供了决策方案,鲜有研究涉及扶贫
供应链中的参与者决策和契约设计问题.

3)企业社会责任供应链.
在供应链中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运营问题,已有

学者在相关方面作出了探索. Sodhi等[17]通过综述形

式对企业社会责任运营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
Carter等[18]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能促使消费者付
出更高的价格. Cruz[19]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供应

链利润的影响. Chen等[20]研究了相互承诺下的企业

社会责任供应链模型,提出企业能实现保证合作伙伴
赢利的同时自身利润不受损的双赢. Ma等[21]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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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情形下对企业社会责任供应链进行了研究.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就企业社会责任供应链的

契约协调问题进行了研究; Ni等[22]研究了批发价契

约; Hsueh[23]和段华薇等[24]在供应链中引入收益共

享契约进行协调; Wu等[25]通过数量弹性契约和批发

价契约实现了供应链协调.
综上所述,虽然基于社会责任的供应链研究成果

倍出,但是之前相关研究大都着眼于宽泛的企业社会
责任,对扶贫这种效用函数、成本函数均特殊的具体
情景则鲜有涉及.鉴于此,本文考虑三级农产品供应
链,将专门刻画农产品生产的成本函数纳入到研究框
架中,考虑了消费者的扶贫偏好,探索企业扶贫行为
对农业供应链的最优决策和利润分配的影响,最后设
计了一个两部制契约协调供应链以实现帕累托改进.

1 问题 述、假设与基本模型构建

本文考虑由1个农民合作社、1个农产品加工商
和1个电商平台组成的三级农产品供应链,该供应链
中只销售1种农产品.在供应链决策过程中,合作社
决定农产品的产量,加工商和电商平台分别决定各自
的批发价以及扶贫水平.供应链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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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供应链模型

在建模之前,提出以下假设:
1) 企业扶贫需要付出额外的扶贫成本.由于大

部分贫困地区存在交通不便、生产管理分散等问题,
企业扶贫时需要付出额外的交通成本、仓储成本、宣

传成本以及更多的管理成本,本文将这些额外的
成本统一归纳为扶贫成本,它与企业的扶贫水平
有关.本文借鉴刻画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水平的方式刻画企业的扶贫水
平.若企业的扶贫水平为x,假设企业扶贫时所额外
承担的成本Cc(x)与扶贫水平有关,且满足Cc(0) =

0,Cc(x)′ = 0以及Cc(x)′′ > 0,则该成本的表达式为
Cc(x) = Bx2/2,其中B > 0为企业扶贫投入的成本

系数.
2) 农产品加工产品的价格函数表示为p(Q, xs)

= A− αQ+ βxs.其中:A(A > 0)为消费者对产品的

基础支付意愿,α为价格弹性,β为消费者对扶贫产品
的偏好,xs为供应链中所有企业总的扶贫水平.

3)由于农产品生产的特殊性,其成本函数与一般
产品有所不同,本文借鉴叶飞等[26]的研究,假设成本
函数为C(Q) = c0 + c1Q + c2Q

2.其中: c0 > 0为固

定成本,即一定会发生的成本 (不生产也会发生),如
农具等成本; c1 > 0为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包括种
子、化肥、农药的成本等; c2 > 0为努力成本,包括农
民生产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等.

4) 各决策者均为风险中性,并假设信息完全.电
商平台占主导作用,首先进行决策,再假设农产品加
工商会购买合作社生产的所有农产品,电商平台会购
买农产品加工商加工过的所有产品.
符号及决策变量如表 1所示.在后续模型中,上

标: NPA代表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均不参与扶
贫的情况, mPA代表只有农产品加工商参与扶贫的
情况, rPA代表只有电商平台参与扶贫的情况, PA代
表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均参与扶贫的情况, TP
代表加入两部制契约后的情况;下标: sc代表集中情
形, f代表农民合作社,m代表农产品加工商, r代表
电商平台, d代表分散情形的渠道总和.

表 1 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c0 固定成本,即不生产也发生的成本,包括农具等原始成本

c1 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

c2 努力成本系数,即合作社生产农产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等

cm 农产品加工商对单位农产品的再加工成本

p 每单位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

A 消费者对产品的基础支付意愿

α 价格弹性

β 消费者对企业扶贫水平的价格敏感系数 (扶贫产品偏好)

Bm 农产品加工商投入扶贫的成本系数

Br 电商平台投入扶贫的成本系数

Tf 两部制契约中农产品加工商收到来自农民合作社的固定费用

Tr 两部制契约中农产品加工商收到来自电商平台的固定费用

Q 产量 (决策变量)

ω 批发价 (决策变量)

x 扶贫水平 (决策变量)

Π 利润

2 基本模型构建

首先构建不考虑企业扶贫行为的基本模型,即一
个三级农产品供应链模型 (NPA),考虑基本模型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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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决策和分散决策结果,作为扶贫供应链决策结果的
对比标准.后续章节将对企业参与扶贫的不同情况
进行求解,与本节基础模型结果对比,探讨扶贫对供
应链利润的影响.

2.1 NPA集中决策情形

供应链总利润函数为

ΠNPA
sc = p(Q)Q− C(Q)− cmQ =

(A− αQ)Q− (c0 + c1Q+ c2Q
2 + cmQ).

对总利润求Q的一阶导数,令其等于0,有
∂ΠNPA

sc

∂Q
= A− c1 − cm − 2(α+ c2)Q = 0.

求关于Q的二阶导数,有∂2ΠNPA
sc /∂Q2 < 0,即总利

润是关于Q的凹函数.可求出在没有企业参与扶贫
的集中情形下,最优产量为

QNPA∗

1 = (A− c1 − cm)/[2(α+ c2)],

总利润为

ΠNPA∗

sc = [(A− c1 − cm)2]/[4(α+ c2)]− c0.

2.2 NPA分散决策情形

在分散决策时采用逆序归纳法进行求解.农民
合作社的利润函数为

ΠNPA
f = ωmQ− C(Q) = ωmQ− (c0 + c1Q+ c2Q

2),

可得到最优产量的表达式为

QNPA∗
2 = (ωm − c1)/(2c2).

对于农产品加工商的利润,有

ΠNPA
m = ωrQ− ωmQ− cmQ.

将最优产量代入并对批发价求一阶偏导,可得最优加
工商批发价为

ωNPA∗
m = (ωr + c1 − cm)/(2c2).

对于电商平台的利润,有

ΠNPA
r = p(Q)Q− ωrQ = (A− ωr)Q− αQ2.

将最优产量代入并对批发价求一阶偏导,可得最优电
商平台批发价为

ωNPA∗
r = c1 + cm + [2c2(A− c1 − cm)]/(α+ 4c2).

最优产量、最优加工商批发价和最优电商平台批发

价即为最优决策组合.
将最优决策组合代入利润函数,可得供应链各成

员最优利润:农民合作社的利润为

ΠNPA∗
f = [c2(A− c1 − cm)2]/[4(α+ 4c2)

2]− c0;

农产品加工商的利润为

ΠNPA∗
m = [c2(A− c1 − cm)2]/[2(α+ 4c2)

2];

电商平台的利润为

ΠNPA∗
r = [(A− c1 − cm)2]/[4(α+ 4c2)];

总利润为

ΠNPA∗
d =

[(α+ 7c2)(A− c1 − cm)2]/[4(α+ 4c2)
2]− c0.

将集中决策时的最优产量、总利润与分散决策

时的最优产量、总利润分别作差进行比较,有

QNPA∗
1 −QNPA∗

2 > 0, ΠNPA∗
sc −ΠNPA∗

d > 0,

即当供应链中的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两个企业

均不参与扶贫时,集中决策时农民合作社的产量大于
分散决策时的产量,集中决策时的供应链总利润大于
分散决策时的供应链总利润.

3 扶贫供应链模型构建与求解

3.1 只有农产品加工商参与扶贫(mPA)
3.1.1 mPA集中决策情形
若只有农产品加工商参与扶贫,则集中决策时供

应链总利润的函数表达式为

ΠmPA
sc = p(Q, xm)Q− C(Q)− cmQ− Cc(xm) =

(A− αQ+ βxm)Q− (c0 + c1Q+ c2Q
2+

cmQ)− (Bmx2
m)/2. (1)

对式 (1)分别求其关于Q和 xm的一阶条件,并
得到关于供应链总利润的海瑟矩阵,令2(α + c2) >

β2/Bm,使海瑟矩阵负定,得到最优决策组合如下:最
优产量

QmPA∗
1 =

A− c1 − cm
2(α+ c2)− β2/Bm

;

最优扶贫水平

xmPA∗
m =

(β/Bm)(A− c1 − cm)

2(α+ c2)− β2/Bm
;

供应链总利润

ΠmPA∗
sc =

(A− c1 − cm)2

2[2(α+ c2)− β2/Bm]
− c0.

3.1.2 mPA分散决策情形
分散决策时,农民合作社的利润函数为

ΠmPA
f = ωmQ− C(Q) =

ωmQ− (c0 + c1Q+ c2Q
2),

可得最优产量

QmPA∗
2 = (ωm − c1)/(2c2).

将农民合作社最优产量代入农产品加工商的利润函

数,有

ΠmPA
m = ωrQ− ωmQ− cmQ− Cc(xm) =

(ωr − ωm − cm)Q− (Bmx2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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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关于ωm和xm的一阶条件,有
∂ΠmPA

m

∂ωm
=

ωr + c1 − cm − 2ωm

2c2
= 0,

∂ΠmPA
m

∂xm
= −Bmxm ⩽ 0.

(2)

由式(2)可以得到农产品加工商利润是关于其扶
贫水平xm的减函数,因此若要使农产品加工商利润
取得极大值,则应取xm = 0,此时的情况等同于农产
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均不参与扶贫 (NPA)的分散决
策的情况.

命题1 当电商平台不参与扶贫只有农产品加

工商参与扶贫时,农产品加工商愿意付出的扶贫水平
为0,即在理性决策的角度下农产品加工商不会主动
参与扶贫,该情形下最优决策与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
平台均不参与扶贫时的最优决策相同.

命题1表明,企业的扶贫行为会使消费者的支付
意愿升高,从而提升农产品加工产品的价格.由于农
产品加工企业并非处于供应链主导地位,无法得到因
扶贫投入带来的收益 (这部分增加的收益主要由处
于供应链主导地位的电商平台获得).因此,农产品加
工商缺乏主动参加扶贫的动力,这一结论也解释了为
什么一些位于贫困地区的农业龙头企业会丧失扶贫

的积极性.

3.2 只有电商平台参与扶贫(rPA)
3.2.1 rPA集中决策情形
若只有电商平台参与扶贫,则集中决策时供应链

总利润的函数表达式为

ΠrPA
sc = p(Q, xr)Q− C(Q)− cmQ− Cc(xr) =

(A− αQ+ βxr)Q− (c0 + c1Q+

c2Q
2 + cmQ)− (Brx

2
r)/2. (3)

类似于mPA集中决策情形的求解,可得最优决
策组合如下:最优产量

QrPA∗
1 =

A− c1 − cm
2(α+ c2)− β2/Br

;

最优扶贫水平

xrPA∗
r =

(β/Br)(A− c1 − cm)

2(α+ c2)− β2/Br
;

供应链总利润

ΠmPA∗
sc =

(A− c1 − cm)2

2[2(α+ c2)− β2/Br]
− c0.

3.2.2 rPA分散决策情形
考虑只有电商平台参与扶贫的分散决策情形,农

民合作社的利润函数为

ΠrPA
f = ωmQ− C(Q) =

ωmQ− (c0 + c1Q+ c2Q
2).

可得最优产量QrPA∗
2 = (ωm − c1)/(2c2).将农民合作

社最优产量代入农产品加工商的利润函数,有

ΠrPA
m = ωrQ− ωmQ− cmQ.

求关于ωm和xm的一阶条件,可得加工商最优批发
价为

ωrPA∗
m = (ωr + c1 − cm)/(2c2).

将最优产量和最优加工商批发价代入参与扶贫

的电商平台利润函数,有

ΠrPA
r = p(Q, xr)Q− ωrQ− Cc(xr) =

[(A− αQ+ βxr)− ωr]Q− (Brx
2
r)/2. (4)

对其求关于ωr和xr的一阶条件,得到关于供应链总
利润的海瑟矩阵,令2(α+ 4c2) > β2/Br,使海瑟矩阵
负定,得到最优决策组合如下:最优产量

QrPA∗
2 = (A− c1 − cm)/[2(α+ 4c2)− β2/Br];

电商平台最优扶贫水平

xrPA∗
r = [(A− c1 − cm)β/Br]/[2(α+ 4c2)− β2/Br];

电商平台最优批发价

ωrPA∗
r =

[4c2(A− c1 − cm)]/[2(α+ 4c2)− β2/Br] + c1 + cm;

农产品加工商最优批发价

ωrPA∗
m =

[2c2(A− c1 − cm)]/[2(α+ 4c2)− β2/Br] + c1;

农民合作社的利润

ΠrPA∗
f =

[c2(A− c1 − cm)2]/[2(α+ 4c2)− β2/Br]
2 − c0;

农产品加工商的利润

ΠrPA∗
m =

[2c2(A− c1 − cm)2]/[2(α+ 4c2)− β2/Br]
2;

电商平台的利润

ΠrPA∗
r = [(A− c1 − cm)2]/2[2(α+ 4c2)− β2/Br];

供应链总利润

ΠrPA∗
d =

(A− c1 − cm)2

[2(α+ 4c2)− β2/Br]2
[α+ 7c2 − β2/(2Br)]− c0.

3.2.3 mPA、rPA与NPA情形对比
1) 集中决策情形下的对比.最优产量对比

QiPA∗
1 − QNPA∗

1 > 0;供应链总利润对比Π iPA∗
sc −

ΠNPA∗
sc > 0.其中 i = m或r,分别代表农产品加工
商和电商平台.由对比结果可得如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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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2 集中决策时,当供应链中的农产品加工
商或电商平台有一家企业参与扶贫时,最优产量与利
润均高于没有企业参与扶贫时的最优产量和利润.

2) 分散决策情形下的对比.由于分散决策时
mPA与NPA最优决策相似,仅比较rPA与NPA的决策
结果.
最优产量对比:QrPA∗

2 −QNPA∗
2 > 0;

最优加工商批发价对比:ωrPA∗
m − ωNPA∗

m > 0;
最优电商平台批发价对比:ωrPA∗

r − ωNPA∗
r > 0;

农民合作社利润对比:ΠrPA∗
f −ΠNPA∗

f > 0;
农产品加工商利润对比:ΠrPA∗

m −ΠNPA∗
m > 0;

电商平台利润对比:ΠrPA∗
r −ΠNPA∗

r > 0;
供应链总利润对比:ΠrPA∗

d −ΠNPA∗
d > 0.

命题3 分散决策情形下,农产品加工商不会主
动参与扶贫,当供应链中只有电商平台参与扶贫时,
最优产量、最优农产品加工商批发价、最优电商平台

批发价、供应链各成员的利润和总利润均高于没有

企业参与扶贫时的对应指标.
电商平台能够通过增加对贫困地区产品的市场

宣传以及优化贫困地区农产品的仓储运输条件,帮助
农民脱贫.例如电商企业京东商城设立“特产扶贫超
级单品日”帮助贫困地区的优质农产品做出宣传,并
且联合其他企业在全国多地推行“农民种地不花钱”

扶贫示范工程.在这种商业模式中,电商平台主动参
与扶贫能帮助供应链中的各个成员提高利润,在上述
模型中已得到验证.

同时,命题2和命题3还表明,无论是集中决策还
是分散决策,企业参与扶贫都有助于提高供应链总利
润和各成员利润,并且存在一个最优扶贫水平,使供
应链各成员都能获得最优利润.这两个命题为鼓励
企业参与扶贫提供了理论支撑.

3.3 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同时参与扶贫(PA)
3.3.1 PA集中决策情形
为计算方便,假设两家企业参与扶贫时所体现的

扶贫总水平为xs, λ为农产品加工商的扶贫责任分配

比例.则供应链总利润表达为

ΠPA
sc =

p(Q, xs)Q− C(Q)− cmQ− Cc
sc(xm, xr) =

(A− αQ+ βxs)Q− (c0 + c1Q+ c2Q
2+

cmQ)− (Bmλ2x2
s)/2− [Br(1− λ)2x2

s]/2. (5)

求供应链总利润关于Q、xs、λ的二阶偏导数,可
得供应链总利润关于总产量、扶贫总水平、扶贫责

任分配比例是一个凹函数.再对供应链总利润求关
于Q、xs、λ的一阶条件,得到总利润函数的海瑟矩

阵,进一步可得该情况下的最优决策组合:最优产量

QPA∗
1 =

A− c1 − cm

2(α+ c2)−
Bm +Br

BmBr
β2

;

最优扶贫总水平及分配系数

xPA∗ =
β(Bm +Br)(A− c1 − cm)/(BmBr)

2(α+ c2)− β2(Bm +Br)/(BmBr)
,

λ =
Br

Bm +Br
,

即两个参与扶贫企业的扶贫水平分别为

xPA∗
m =

β(A− c1 − cm)/Bm

2(α+ c2)− β2(Bm +Br)/(BmBr)
,

xPA∗
r =

β(A− c1 − cm)/Br

2(α+ c2)− β2(Bm +Br)/(BmBr)
;

供应链总利润

ΠPA∗
sc =

(A− c1 − cm)2

2
[
2(α+ c2)−

Bm +Br

BmBr
β2

] − c0.

3.3.2 PA分散决策情形
分散决策时,农民合作社利润函数为

ΠPA
f = ωmQ− C(Q) =

ωmQ− (c0 + c1Q+ c2Q
2),

可得其最优产量

QPA∗
2 =

ωm − c1
2c2

.

将农民合作社最优产量代入农产品加工商的利润函

数,有

ΠPA
m = ωrQ− ωmQ− cmQ− (Bmx2

m)/2.

求关于ωm和xm的一阶条件,结果与式 (2)相同.可以
得出,在此种情况下农产品加工商也不会主动参与扶
贫,此时该情形退化为只有电商平台参与扶贫 (rPA)
的分散情形.在假设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均主
动参与扶贫为前提的分散决策情形下,农产品加工
商会因为只付出成本得不到收益而放弃扶贫,因此可
得到该情形下供应链各成员最优决策与 rPA分散决
策情形相同.最优产量QPA∗

2 = QrPA∗
2 ;电商平台最

优扶贫水平xPA∗
m = 0, xPA∗

r = xrPA∗
r ;电商平台最

优批发价ωPA∗
r = ωrPA∗

r ;农产品加工商最优批发价
ωPA∗
m = ωrPA∗

m ;农民合作社的利润ΠPA∗
f = ΠrPA∗

f ;
农产品加工商的利润ΠPA∗

m = ΠrPA∗
m ;电商平台的利

润ΠPA∗
r = ΠrPA∗

r ;供应链总利润ΠPA∗
d = ΠrPA∗

d .
分散决策时, PA情形下农产品加工商不会主动

参与扶贫,最优决策组合与 rPA情形的最优决策组合
相同.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农产品加工商在付出扶贫
努力的同时依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在电商
平台不给予农产品加工商支持时,农产品加工商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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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主动参与扶贫.
3.3.3 集中与分散情形的对比

最优产量QPA∗
1 − QPA∗

2 > 0;供应链扶贫总水平
xPA∗ − (xPA∗

r + xPA∗
m ) > 0;供应链总利润ΠPA∗

sc −
ΠPA∗

d > 0.即PA情况下,集中决策时的最优产量、供
应链扶贫总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均大于分散决策时

的对应指标.
3.3.4 与mPA、rPA情形的对比
将 PA情况与mPA和 rPA情况进行对比.由于

分散决策时, PA与 rPA情况的最优决策相同且优于
mPA情况,只比较集中情形.最优产量QPA∗

1 − QiPA∗
1

> 0;供应链扶贫总水平xPA∗ − xiPA∗ > 0;供应链总
利润ΠPA∗

sc −Π iPA∗
sc > 0.其中i = m或r,分别代表农

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
命题4 集中决策时,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

均参与扶贫相比只有一家企业参与扶贫的情形能够

达到更高的最优产量和更高的扶贫水平,并且供应链
总利润更高.结合前文的比较可知,在各种情况下,农
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均参与扶贫时,集中决策情形
下所得的供应链总利润最高.
命题4表明,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同时参与

扶贫时能使供应链利润最大,使贫困地区农民获益最
多,也使各企业获得更大利润.实践中,河南省兰考县
张波香油有限公司优化收购渠道,到贫困地区从当地
贫困农户手中采购芝麻,经过传统工艺加工成香油;
电商平台苏宁易购在线上设置“中华特色馆——兰

考馆”对接张波香油,帮助进行仓储、宣传和销售.

3.4 “农民保证金+电商平台补贴”两部制契约

经过上文的对比能够发现,无论是集中决策情形
还是分散决策情形,企业参与扶贫能够提高最优产
量,增大供应链中各个成员的利润,但分散决策时的
供应链总利润由于多重边际效应的影响依然低于集

中情形下的总利润,并且在分散决策时,农产品加工
商并不会主动参与扶贫.因此,为了使分散决策时的
利润水平达到PA情形的最优水平,本节利用两部制
契约设计协调供应链各成员,进行帕累托改进.
3.4.1 契约协调

契约协调是为了令供应链总利润达到集中情形

下的总利润.前文已经对各个集中情形的利润进行
对比,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均参与扶贫 (PA情
形)时供应链总利润最大,因此本节期望通过两部制
契约的作用令供应链总利润达到该水平.
假设农民合作社在两部制契约中付给农产品加

工商的固定费用部分为Tf (Tf > 0),电商平台付给农

产品加工商的固定费用部分为Tr(Tr > 0).注意到,
在分散决策时,农产品加工商并不会主动扶贫,但为
了总利润的提高,在两部制契约下强制令农产品加工
商参与扶贫,而农产品加工商在契约中获得的回报即
为农民合作社和电商平台所付的转移费用.

农民合作社的利润函数为

ΠTP
f = ωmQ− C(Q)− Tf =

ωmQ− (c0 + c1Q+ c2Q
2)− Tf ; (6)

农产品加工商的利润函数为

ΠTP
m =

(ωr − ωm − cm)Q− Bmx2
m

2
+ Tf + Tr; (7)

电商平台的利润函数为

ΠTP
r =

p(Q, x)Q− ωrQ− (Brx
2
r)/2− Tr =

[(A− αQ+ βxm + βxr)ωr]Q− Brx
2
r

2
− Tr. (8)

根据逆序归纳法,将式 (6)∼ (8)对Q求导并令其

为0,要使供应链达到协调状态,使总利润达到PA情
形下集中决策时的水平,由式 (6)∼ (8)求出的产量应
该相等,且均等于PA集中情形下的最优产量QPA∗

1 ,
扶贫水平应为PA集中情形下的最优扶贫水平.
命题5 在两部制契约协调下,供应链达到完美

协调,即供应链最优产量、各企业扶贫水平以及供应
链总利润均达到PA情形的集中决策的水平.两部制
契约下的最优决策组合如下:最优产量

QTP∗ =
A− c1 − cm

2(α+ c2)− β2(Bm +Br)/(BmBr)
;

最优扶贫水平

xTP∗
m =

(A− c1 − cm)β/Bm

2(α+ c2)− β2(Bm +Br)/(BmBr)
,

xTP∗
r =

(A− c1 − cm)β/Br

2(α+ c2)− β2(Bm +Br)/(BmBr)
;

最优批发价

ωTP∗
m =

2c2(A− c1 − cm)

2(α+ c2)− β2(Bm +Br)/(BmBr)
+ c1,

ωTP∗
r =

2c2(A− c1 − cm)

2(α+ c2)− β2(Bm +Br)/(BmBr)
+ c1 + cm.

供应链各成员利润如下:农民合作社利润

ΠTP
f =

c2(A− c1 − cm)2

[2(α+ c2)− β2(Bm +Br)/(BmBr)]2
− c0 − Tf ;

农产品加工商利润

ΠTP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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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2(A−c1−cm)2/Bm

2[2(α+ c2)−β2(Bm +Br)/(BmBr)]2
+Tf+Tr;

电商平台利润

ΠTP
r =

[α− β2/(2Br)](A− c1 − cm)2

[2(α+ c2)− β2(Bm +Br)/(BmBr)]2
− Tr;

供应链总利润

ΠTP
sc =

(A− c1 − cm)2

2[2(α+ c2)− β2(Bm +Br)/(BmBr)]
− c0.

3.4.2 接受两部制契约的条件

对于供应链各成员而言,接受契约的条件是所得
利润不小于自身在无契约的分散决策情形下所获得

最高的利润,即获得帕累托改进.可得条件如下:农民
合作社利润应满足ΠTP

f ⩾ ΠrPA
f ,加工商利润应满足

ΠTP
m ⩾ ΠrPA

m ,电商平台利润应满足ΠTP
r ⩾ ΠrPA

r .
命题6 为使两部制契约能够完美协调供应链,

供应链总利润达到PA情形集中决策时的水平,并使
各成员利润获得帕累托改进,固定转移费用Tr和Tm

应满足

0 ⩽ Tf ⩽ c2(A− c1 − cm)2

[2(α+ c2)− β2(Bm +Br)/(BmBr)]2
−

c2(A− c1 − cm)2

[2(α+ 4c2)− β2/Br]2
, (9)

Tf + Tr ⩾
β2(A− c1 − cm)2/Bm

2[2(α+ c2)− (Bm +Br)/(BmBr)β2]2
+

2c2(A− c1 − cm)2

[2(α+ 4c2)− β2/Br]2
, (10)

Tr ⩽
(α− β2/(2Br))(A− c1 − cm)2

[2(α+ c2)− β2(Bm +Br)/(BmBr)]2
−

(A− c1 − cm)2

2[2(α+ 4c2)− β2/Br]
. (11)

4 算例分析

假设农民合作社的成本函数中 c0 = 15, c1 =

0.5, c2 = 0.8,农产品加工商单位加工成本 cm = 5,
消费者对产品的基础支付意愿A = 100,消费者价格
敏感系数α = 1;由于农产品加工商与贫困地区接触
更多、距离更近,假设其扶贫成本系数比电商平台成
本系数小,即假设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的扶贫成
本系数分别为Bm = 0.5, Br = 0.7.

4.1 集中决策时不同产量规模下各扶贫模式的利润

假设消费者对企业扶贫行为的价格敏感度β =

0.6.当mPA、rPA和PA情形下企业的扶贫水平取最
优值时,作出NPA、mPA、rPA和PA情形下集中决策时
供应链的总利润随产量Q的变化如图2所示.
由图 2可见:各情形下的集中决策时,若扶贫水

平取最优值,则农民合作社的产量水平会影响企业
是否参与扶贫的决策.当产量位于较低水平 (Q ⩽
15.31)时,农产品加工商和电商平台均不参与扶贫时

Q = 23.25

Q = 18.59

Q=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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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个集中决策情形下供应链总利润的对比

的利润最高;当产量达到更高的水平 (15.31 < Q ⩽
18.59和18.59 < Q ⩽ 23.25)时,分别由电商平台参
与扶贫和农产品加工商参与扶贫能够使供应链达到

更大利润;当产量处于较高水平 (Q > 23.25)时,两家
企业共同参与扶贫能够获得各种情形的下最大利润,
且取得该情形下的最佳利润.可以得出,只有当产量
到达高水平时,才能吸引更多企业参与扶贫,并使供
应链获得更高的最优利润.因此,对于贫困地区的农
民而言,组建农民合作社,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摆脱
“等、靠、要”的思想,积极参与到供应链生产运作中,
对于企业扶贫和自身脱贫均有激励作用.

4.2 集中决策时企业的扶贫水平对利润的影响

假设消费者对企业扶贫行为的价格敏感度β =

0.6.当产量处于最优水平时,给出mPA、rPA与PA情
形下集中决策时利润与供应链扶贫总水平xs的关系

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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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集中决策情形下总利润与扶贫总水平的关系

由图 3可见,无论哪种情形下,集中决策时供应
链总利润对于企业的扶贫水平均有一个最大值,即
存在一个最优的扶贫水平.换言之,企业的扶贫努力
处于该水平时能使供应链总利润达到最大,并且当
供应链所需的扶贫水平处于不同范围时,企业参与
扶贫的情况也不同:当供应链所需投入的总的扶贫
水平较低 (xs ⩽ 15.20)时,电商平台单独参与扶贫时
的利润最高;当供应链所需投入总的扶贫水平稍高
(15.20 < xs ⩽ 33.48)时,由扶贫成本较小的农产品加
工商参与扶贫能使供应链达到更大的利润;当供应
链所需投入总的扶贫水平处于较高范围(xs >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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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两企业协作共同扶贫能达到更高的利润,并且达
到的总利润显著高于其他情形.因此,当贫困地区的
农民合作社生产能力能够满足供应链对最优产量的

需求时,企业可根据该地区的贫困情况 (该地区所需
要的扶贫水平究竟如何)决定参与扶贫的方式.

4.3 产量与扶贫水平对于农民合作社利润的影响

假设消费者对企业扶贫行为的价格敏感度β =

0.6.由于mPA情形下分散决策时和NPA情形下分散
决策时的结果均无企业参与扶贫,这两种情况不做分
析. rPA情形分散决策与PA情形分散决策下结果相
同,给出农民合作社的利润随产量和供应链扶贫总
水平的变化曲面如图4所示.同时,在约束条件下取
Tf = 400,给出两部制契约下农民合作社的利润随
产量和供应链扶贫总水平的变化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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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集中决策情形下农民合作社利润对比

由图 4可见,无论有无契约,农民合作社的产量
均存在一个最优值,使农民合作社利润达到最大,即
对于农民合作社而言,必须发展生产能力,满足最优
产量所需达到的水平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由图4还
可以得出,农民合作社的利润随供应链扶贫总水平的
增长而增长,这表明企业在供应链中进行扶贫能帮助
农民合作社提升利润.
对比图4两个利润曲面还可以发现,当农民合作

社产量规模较小时,其参与契约反而有损利润,且较
小的产量规模也不会吸引企业参与扶贫.但若农民
合作社的产量规模提高,则不仅能吸引企业参与扶
贫、参与契约,而且两部制契约的设计能够大大提高
农民合作社可以获得的利润,契约下农民合作社的利
润远高于无契约情形.因此,在符合契约设计的条件
下选取固定费用,能在激励企业愿意参与契约的基础
上使农民合作社收益获得提高.

5 结 论

本文在扶贫视角下,探究了消费者扶贫偏好和
扶贫水平影响下三级农产品供应链的最优决策问

题.主要结论如下:
1)企业参与扶贫虽然会付出额外的成本,但并不

一定会降低企业利润,相反,当农民合作社的生产力

能达到最优产量的要求时,在最优决策下,农产品加
工商和电商平台的利润相对不参与扶贫时均能获得

提升,因此企业能在正向激励中主动参与扶贫,该结
果意味着建立企业长效扶贫机制是切实可行的.

2)在企业参与扶贫时,其体现的扶贫水平存在最
优值,即对于企业而言,由于自身条件和现实环境限
制,企业对扶贫的投入只有处在最优水平时才能为企
业本身和贫困农民带来最大的收益.

3) 本文引入了两部制契约令供应链各方得到完
美协调,这对于实践中的三级农产品供应链也提供了
管理启示.
以上结论能为供应链各成员的决策提供具体的

管理启示.对于农民而言,不能单纯依靠企业的扶持
脱贫,应该主动参与到供应链的生产运作中,主动提
高生产能力,发挥农民合作社相对于小农户的优势,
稳定产量,保证规模.农产品加工商应认识到参与扶
贫对于供应链总利润的提升作用,在主动参与扶贫的
同时通过与农民合作社及电商平台谈判达成契约,实
现多赢.电商平台的扶贫不能仅是自身加大投入,更
要想办法刺激和引导农产品加工商参与扶贫,如通过
补贴、返利等激励农产品加工商参与扶贫.并且,实
践中可采用类似于本文提出的两部制契约的“农民

保证金+电商平台补贴”契约形式,即农民合作社支
付一部分保证金给农产品加工商,电商平台支付一部
分补贴金给农产品加工商,激励农产品加工商主动参
与到扶贫中,使供应链的扶贫效果达到最好.政府在
引导企业进行扶贫时也要给予企业一定的支持,帮助
企业降低扶贫成本 (降低Bm和Br).政府可以通过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 (如完善交通设施)帮助企业降低扶
贫成本,同时还要做好农村电子商务的普及工作,使
贫困农民主动参与到供应链运作中.

本文的后续研究将考虑引入农民合作社和企业

的心理效用,例如研究风险规避心理对供应链的影
响,这更加贴近现实情形.另外,在未来研究中,将考
虑研究消费者扶贫偏好究竟受何种因素影响,以期对
企业的扶贫决策提供更具体的管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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